
當局就本港證券及期貨業從業員當局就本港證券及期貨業從業員當局就本港證券及期貨業從業員當局就本港證券及期貨業從業員

在內㆞執業的資格認受事宜所作的回應在內㆞執業的資格認受事宜所作的回應在內㆞執業的資格認受事宜所作的回應在內㆞執業的資格認受事宜所作的回應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香港證監會 )與㆗國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已於 2003年 12月 3 日簽訂有關安排，

落實《內㆞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有關簡化證券及期貨業專業資格互認的程序。

 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通過內㆞相關法規考試而

又持有香港證監會發出相關牌照的香港專業㆟員，可獲㆗國

證券業協會或㆗國期貨業協會頒發從業資格。經㆖述途徑取

得從業資格的香港專業㆟員欲在內㆞執業，需受聘於內㆞相

關機構及符合其他取得資格的要求。

當局會參照業界就實施㆖述安排的意見，並在

CEPA ㆘和內㆞討論及反映有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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